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绿植租摆服务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12号楼、13号楼绿植租摆服务（具体点位见<服务报价单>，点位及植物品种、规格、数量），服务期2年。

（2）本次采购预算上限为1971.6元/月（含税）。按季度支付（每季度结束后验收合格支付当季度费用）。
二、服务内容

供应商根据《服务报价单》提供植物并摆放到指定位置。采购人有权在合同签订前对植物品种、规格进行合理调整。        

（1）每周至少到场养护1次，并尽量安排在每周固定时间（具体时间双方商定），每次养护后填写《养护记录表》并由现场使用单位及采购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作为付款依据。

（2）供应商须指派相对固定的养护人员（原则上不超过2人），且该人员须具备1年以上绿植养护经验，养护人员不得随意更换；如确需更换，须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采购人并征得同意；养护人员每次到场须穿着端正、文明作业，不得影响正常办公秩序。

（3）采购人提出不满意之处（如枯黄、脏污、长势差），供应商须在收到书面通知后48小时内整改。合同期内如有植物增加或减少，供应商须配合，费用按《服务报价单》中的单价折算。

（4） 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中标人应提前考虑植物养护方案，确保节假日期间植物正常养护。在此期间因养护不当导致的植物枯黄或死亡，所需更换植物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三、报价及中标规则

（1）投标人须在《服务报价表》中同时填报每月不含税总价、税率及每月含税总价。每月含税总价不得高于1971.2元/月。报价包含人工、植物、花盆、养护、运输、更换、税费等一切费用。

（2）以每月不含税总价最低者为中标候选人。若出现相同的最低不含税报价，则通过摇珠方式随机确定中标候选人。

（3）中标后，中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绿植租摆初步方案（含各品种的月租单价、数量、摆放点位），经采购人书面确认满意后，该单价作为合同附件。采购人有权对方案中的品种、规格、单价进行合理协商调整，但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月总价不得超过中标人投标报价中的每月总价。

（4）若中标人提供的方案及单价无法满足采购人要求，或双方经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依次递补第二中标候选人或重新采购，且不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四、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供应商须具有至少1个同类项目业绩；
五、验收与考核

每月由采购人进行一次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须在48小时内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当月服务费按80%支付。

六、合同终止条款

采购人有权提前15日书面通知后解除合同，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但应结清通知到达前的服务费。供应商连续3次不按采购人书面整改要求进行整改（含逾期或整改不到位），采购人有权立即单方解除合同，并不予结算当月及后续费用。

七、违约责任
每周少养护一次扣200元（从当月服务费中扣除）；48小时内未整改每次扣200元并计入“不整改”次数；未经同意擅自撤走植物，按撤走植物月租摆单价3倍罚款，且须在24小时内恢复。

八、其他

争议协商不成的，由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